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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开大委〔2019〕49号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党支部：  

《上海开放大学关于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的操作办法》已

经校党委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开放大学关于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的操作办法 

 

 

中共上海开放大学委员会 

2019 年 4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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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为进一步规范党员组织关系管理，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

于进一步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的意见》（中组发〔2004〕10号）

等文件精神，现就加强我校组织关系转接、党员出国（境）保留

党籍和停止党籍、党员回国恢复组织生活（党籍）、处置失联党

员等事项作出如下规定。 

一、组织关系转接 

党员办理组织关系转入时一般需持组织关系介绍信或来校

工作凭证到校党委组织部报到，登记党员基本信息（附件 1）。

办理转出时由党员本人向所在党支部提出转出申请，交纳党费至

转出当月，经支部审核通过后，党员到学校组织部办理组织关系

转出。组织部工作人员将党员的相应信息在“上海市党管系统”

进行更新，并根据转往党组织的类型，进行相应的操作。 

如为校内转接和上海市委所属党组织转接的，直接在“上海

市党管系统”中进行转接，并通知到党支部。如为外省市或中央

直属党委党组织转接的，须开具以“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

员会组织干部处”为抬头的组织关系介绍信，由党员本人持介绍

信和有效身份证明至市教卫工作党委组织干部处办理组织关系

中转后，将新开具的组织关系介绍信交至接收方党组织。 

党员应在有效期内持组织关系介绍信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到去往党组织报到，有效期一般为 30 天，外省市介绍信可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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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但最长不超过 90 天。党员应高度重视本人的组织关系转

接工作，妥善保管组织关系介绍信，及时办理转接，如需修改与

重开，及时与组织部联系办理相应手续。组织关系完成转接后应

将组织关系介绍信的回执及时反馈给转出方党组织，并由校党委

组织部做好向支部和总支的沟通联系。如组织关系转入我校，相

关党支部要及时接收党员并安排党员参加组织生活和按时缴纳

党费。 

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新进人员党员身份的排查和对离职党

员去向的掌握，及时做好组织关系的转入转出。 

在二级法人单位、远教资产管理公司设专人，在人事招聘工

作中对新入职职工的政治身份进行梳理，理顺人事关系与组织关

系，加强党员管理。 

二、党员出国（境）保留党籍 

党员出国（境）1个月以上 6个月以下的，应向党支部履行

请假登记手续，并报党总支审批同意；因公派出国（境）留学、

工作、交流访学、探亲等出国（境）达 6个月及以上的，应在出

国（境）前由本人向所在党支部提出书面申请，并递交相关出国

（境）证明材料，同时填写《上海开放大学党员出国（境）保留

党籍审批表》（附件 2）一式四份，经所在党支部初审、党总支

审批，报校党委组织部审批备案。党支部应做好该同志行前教育

工作及出国（境）期间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其保守党和国家的

机密，出国（境）期间不得以党员身份参加任何不正当活动，并

指定专人与出国（境）党员保持联系，了解其在国（境）外的表

现情况。党员本人应通过电话、邮件等适当的方式与所在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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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联系，至少每季度应向所在党支部汇报一次情况。 

党员出国（境）期间暂不交纳党费，待其回国后一次性补交

党费。预备党员因出国（境）无法按时转正的，回国后向党支部

提出恢复组织关系的申请，经党支部政审合格，自提交申请之日

起经过一年时间考察合格后，方能按规定转正。 

三、党员回国恢复组织生活（党籍） 

经批准保留党籍的党员返回后，本人应在回国后 1个月内向

所在党支部提出恢复组织生活（党籍）的书面申请，并向所在党

支部书面汇报在境外期间的思想、学习、工作以及是否加入过外

国国籍或取得过外国长期居住权等情况。所在党支部经过了解和

讨论，认定其在国外期间无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行为，由党员填

写《上海开放大学党员回国恢复组织生活（党籍）审批表》（附

件 3）一式四份，并提交国（境）外工作学习情况及思想表现汇

报材料，如超期回国，审批表中应作相应的情况说明。材料经所

在党支部、党总支审核后，报校党委组织部审批备案，通过后恢

复党员的组织生活，党员补交出国（境）期间党费。 

党员出国（境）应按期返回，如有特殊情况需延长保留党籍

期限的，应由本人向所在党支部提出申请，经党支部、党总支审

批同意。如无故超期 6个月以上或回国 6个月以上无故不向党组

织提出恢复组织生活申请的，将按自行脱党处理。 

如党员在境外期间未与所在党支部保持联系，回国后恢复组

织生活（党籍），除提供书面申请、审批表之外，还应提供两名

了解其在境外情况的证明人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或单位证明材

料，由证明人签字或单位盖章。若不能提供书面证明材料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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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向所在党支部提出书面申请之日起，须经过一年时间的考

察。考察期满，党支部认为其符合党员条件的，方可恢复组织生

活。 

四、党员出国（境）定居停止党籍 

党员出国（境）定居，应办理停止党籍的手续，由党员本人

填写《上海开放大学党员出国（境）停止党籍审批表》（附件 4）

一式四份，经党支部大会讨论决议、党总支审批、学校党委审批

通过后，归入个人档案，并在校党委组织部备案，在其出国（境）

后，即停止党籍。对出国（境）定居的党员，党支部要教育他们

积极参加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活动。 

五、处置失联党员 

离校后无正当理由失去联系超过 6个月的党员，将作相应处

理。预备党员取消预备期资格，正式党员停止党籍或按自行脱党

进行除名。党支部填写《上海开放大学失联党员停止党籍审批表》

（附件 5）一式四份，经党总支、学校党委审批后，报校党委组

织部备案，并归入个人档案。 

 

附件： 

1.上海开放大学党员基本信息采集表 

2.上海开放大学党员出国（境）保留党籍审批表 

3.上海开放大学党员回国恢复组织生活（党籍）审批表 

4.上海开放大学党员出国（境）停止党籍审批表 

5.上海开放大学失联党员停止党籍审批表 

 



附件1 

党员基本信息采集表

1.姓名： 2.性别： 3.民族：

4.公民身份证号：

5.出生日期：

6.学历：

7.人员类别：

8.所在党支部 (填写全称)：

9.加入党组织日期：

10.转为正式党员日期：

11.工作岗位：

12.联系电话(手机号)：

(固定电话):(区号) +(电话)

13.家庭住址(具体到门牌号)：

14.党籍状态：

15.是否为失联党员： 失去联系日期：

16.是否为流动党员 (由流出地党组织负责采集)：

外出流向：

党员（签字）： 信息采集员（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党支部书记（签字）： 基层党委（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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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开放大学党员出国（境）保留党籍审批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党员类型
（ ）正式

（ ）预备

身份证号码 入党日期

所在部门及工作岗位

出国（境）起止时间

（保留党籍期限）
去何国（地区）

国（境）外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微信号等）

出国

（境）

事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党支部

意见

党支部书记（签名）：

年 月 日

党总支

意见
党总支（盖章）

党总支书记（签名）：

年 月 日

党委

组织部

意见 党委（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四份，党支部、党总支、本人档案各存一份，组织部备案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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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上海开放大学党员回国恢复组织生活（党籍）审批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党员类型
（ ）正式

（ ）预备

身份证号码 入党日期

保留期限
由何国（地

区）返回
返回日期

是否按期返回 是/否 超期原因 超期时间

国（境）

外工作

学习情

况及思

想表现

（可附页）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能

否

恢

复

组

织

生

活

（党

籍）

党支部意见

党支部书记（签名）：

年 月 日

党总支意见

党总支（盖章）

党总支书记（签名）：

年 月 日

党委

意见 党委（盖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需附本人在国（境）外工作学习情况及思想表现汇报材料。

2.此表一式四份，党支部、党总支、本人档案各存一份，组织部备案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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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上海开放大学党员出国停止党籍审批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入党时间 党员类型
（ ）正式

（ ）预备
在校时身份

离校年月 出国年月

出国

详细

情况

（可附页）

党支部

审查意见

党支部于 年 月 日召开支部大会，应到会 人，实到会 人。

会议经讨论和表决，一致通过做出自即日起停止 XX 同志党籍的决议。

党支部书记（签名）：

年 月 日

党总支

审查意见 党总支（盖章）

党总支书记（签名）：

年 月 日

党委审批

意见

党委（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四份，党支部、党总支、本人档案各存一份，组织部备案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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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上海开放大学失联党员停止党籍审批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入党时间 学历

曾任党内

职务

失去联系前

工作岗位

失联情况 失联时间

身份证号码

停止党籍

时 间

停止党籍

理 由

党 支 部

审查意见
党支部名称 党支部书记签名：

年 月 日

党 总 支

审查意见

党总支（盖章）

党总支书记（签名）：

年 月 日

党 委

审批意见 党委（盖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由做出停止党籍决定的所在党支部填写。

2.此表一式四份，党支部、党总支、本人档案各存一份，组织部备案一份。


